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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周刊
解读反腐合力是怎样形成的？

——海南强化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纪实

典型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曹晋 吴灵燕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
障进行了重点部署，强调要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统一领导，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健全反腐败领导体
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十八
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也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
须全党动手，形成强大合力。

近年来，我省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把
加强组织协调、整合办案资源、凝聚办案力量作为惩治腐败
的有效举措，尤其是今年6月印发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的实施意见（暂行）》以来，各
级党委相继完善和建立起由纪委书记担任组长，公、检、法、
审计、组织等部门积极参与的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机构，在
全省范围内形成了多种资源共享、多种力量共聚、多种手段
共用的良好查办案件工作格局。

据统计，2013年，我省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数、结案数、处
分人数与上年度同期相比，分别增长81%、88%、79%；而2014
年上半年，同比增幅分别达到45.8%、88.9%和47.2%，反腐败
取得切实成效。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围绕
健全反腐败体制机制的目标任务，解
决当前‘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
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
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的问
题。”今年3月28日，省反腐败协调小
组会议在海口召开，省委常委、省纪
委书记马勇霞的开场白直入主题。

会议指出，当前反腐败工作整体
呈现“三个依然”的特点，即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腐败案件依然易发多
发、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呈
现出作案主体多元化、手段多样化、
方式隐蔽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违
纪违法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既
有掌管人、财、物等一定权力的党政
领导干部，也有普通公职人员，既有
高校、企业的领导人员，还有背景复
杂的社会人员；窝案、串案、案中案
明显增多，许多案件跨地区、跨行
业、跨领域，相互牵连、错综复杂；作
案手段越来越狡诈，作案方式越来
越隐蔽，反调查、反侦查能力越来越
强等等。

因此，要及时查清一些重大疑难
案件，单靠纪检监察机关或者政法系
统任何一个部门单兵作战，都难以适
应新形势下查办案件工作的需要。

“必须加强和完善反腐败协调小
组职能，形成强大合力，力求在最短
的时间内把腐败蔓延的势头遏制
住。”反腐败协调小组的各成员单位
达成一致共识。

强大的合力作用需要靠好的制
度来维系、规范和保证。当天的会
议，其中一项重要议题就是研究讨
论省纪委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各
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的实施意
见。

“每个与会人员都明白这份实施
意见的重要性，虽然当时它还不够成
熟，但确实是一个解决燃眉之急的办
法，能弥补我们反腐败协同作战的薄
弱之处。”接受记者采访时，省纪委监
察厅案件监督管理室主任王威介绍。

2014 年 6月 19日，经过多次讨
论修改，省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
小组正式向全省印发实施《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
职能的实施意见（暂行）》（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明确省反腐败协调小
组由省纪委监察厅、省委组织部、省
委政法委、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
厅、省国家安全厅、省审计厅组成，各
市县区也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反腐
败协调小组职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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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白沙黎族自治县农业
局局长王秀持被停职立案调查。”

“8月25日，五指山市农业局局长
卓召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
接受组织调查。”

“9月22日，文昌市农业局原正副
局长符史军、符永诚被开除党籍和公
职，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经查，符史军、符永诚
在办理大棚瓜菜补贴资金过程中，滥
用职权，在申请对象的申请手续不全
以及所建设的瓜菜大棚不符合验收条
件的情况下，仍然同意通过验收，造成
国家重大经济损失。”

……
打开省纪委监察厅官方网站“海

南廉政网”，记者注意到，从今年8月
至今，最受关注的“案件查处”专栏已

陆续发布了全省9个市县12个农业局
的正副局长被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消
息。

这一系列腐败案件的线索，源于
省审计厅的一次专项审计。今年上
半年，审计部门对全省 2011 年至
2013年度财政补贴大棚建设资金管
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发现存在大量
虚假大棚、多注册合作社骗取补贴、
大棚补贴资金超过实际造价等问
题。审计厅随后将审计报告移交省
纪委，省纪委根据问题线索，迅速下
达任务至全省各相关市县纪委进行
初核……截至目前，全省纪委监察机
关已对48人进行了查处，挽回经济
损失600万余元。

这是今年海南反腐败协调小组协
同作战的一个典型范例。

今年1月，省海洋与渔业厅原副
厅级干部王世坤被查，在坊间引起强
烈反响。这一案件的漂亮拿下，正是
海南省纪委与省检察院通力协作的结
果。

1月18日，王世坤与省海洋与渔
业厅的黄文辉、王务新、陈冬武等人，
利用职务便利和手中权力，吃拿卡要，
公然向企业索要安排宴请和奢靡娱乐
活动。省检察院将这一问题线索通报
至省纪委，省纪委第一派驻纪检组迅
速介入，展开调查。1月26日，查清
四人的违纪事实后，省纪委决定，报请
省委批准给予王世坤开除党籍处分，
并取消其退休待遇；给予其他三人开
除党籍和公职处分。查处这一案件仅
用了7天时间，就将其收受贿赂涉嫌
违法犯罪的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
理。11月13日，王世坤受贿案在海
南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
公诉机关指控王世坤利用职务之便为
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25人80多
次贿赂款252.6万元，法院将择日对
此案作出判决。

“这个案子，我们当时快查快结，
迅速移交司法机关，非常干净利落。”
省纪委第一派驻纪检组组长吴迅告诉
记者，“能做到这一点，正是由于反腐
败协调小组成员各自发挥职能作用，
形成了工作合力。”

无独有偶，今年7月，省纪委将监
督检查中发现的我省14家企业涉嫌
伪造申报材料，骗取2010年财政专项

资金的问题线索移交给省公安厅。省
公安厅迅速部署海口、文昌、定安等市
县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经过三个
月的缜密侦查，已查清海南某医药研
究所等11家企业以开发新项目为由，
通过伪造申报材料，骗取财政专项资
金，涉案金额1710万元。截至目前，
公安机关已追缴和冻结涉案赃款649
万元，查处涉嫌诈骗犯罪嫌疑人28
名，并将其中5名涉案公职人员移交
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每个执纪执法机关都有着党章和
法律法规赋予的工作职能，有着各自
的办案优势。在反腐败协调小组统一
协调下，可以最大程度地把纪检监察
机关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其他执
纪执法机关的专业优势、职能优势结
合起来，变单兵作战为集团作战，实现
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做到办案手段
不替代、工作程序不错乱、案件定性不
含糊，形成快速有效突破大案要案的
工作合力。

《实施意见》对反腐败协调小组各
成员单位进行了责任分工，如各级纪
委要严格审查和处置党员干部违反党
纪政纪、涉嫌违法的行为，组织部门要
切实履行对干部的监督管理职能，检
察机关要切实履行职务犯罪侦查和法
律监督职能，审计部门要切实履行对
财务经济问题的审计监督职能……

“换言之，反腐败协调小组各成员
单位要自觉在反腐败协调小组的统一
领导下，各司其职，通力协作、相互配

合，共同推进反腐败工作的开展。”分
管案件检查工作的省纪委副书记刘容
平告诉记者，“反腐败协调机制好就好
在，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分工是应当履
行好各自职能，协作是形成强大的反
腐败合力。”

《实施意见》印发以来，反腐败协
调小组进一步强化责任、明确分工、各
司其职、各守其责，齐心协力向一切消
极腐败现象“亮剑”。检察机关充分发
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重拳出击，严查
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法
院依法独立公正审判职务犯罪案件，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机关严厉打
击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犯罪分
子，全力协同查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
案件。审计部门及时通报审计监督成
果，充分发挥权力运行“紧箍咒”和反
腐败尖兵作用。省纪委监察厅积极创
新体制机制，优化整合内部机构、轻装
上阵、聚焦主业，不断加大审查党员干
部违纪违法行为工作力度……各反腐
败机构通力协作，完善信息沟通、线索
移送、案件合成、程序规范、结果反馈
等工作机制，构筑立体化的反腐败网
络体系，构建“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始
终保持了反腐败的高压态势，有力遏
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

“反腐败协调小组可以看作是党委
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统
一领导的重要形式，也是纪委履行监督
责任、协助党委抓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
反腐败的重要平台。”刘容平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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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曹晋 吴灵燕

“既有分工，又有协作”，这是我省反腐败
协调机制中的一大亮点。今年6月，为切实加
强和完善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我省印发实施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
职能的实施意见（暂行）》，对反腐败协调小组
各成员单位责任分工和协作办案工作流程进
行明确。记者就此专访了省纪委监察厅案件
监督管理室有关负责人。

记者：《实施意见》如何对反腐败协调小组
案件协调工作流程进行规范？

省纪委：《实施意见》强调以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反对腐败，健全完善了反腐败机构信息
沟通、线索移送、结果反馈等工作机制，除了对
案件线索和案件的通报、移送，案件查办过程
中的协作配合，案件处理阶段的移送处理和结
果反馈外，《实施意见》还对涉案信息沟通查询
作了规定，确保各成员单位主动加强联系，实
现反腐败信息共享、资源共用，进一步整合优
化了公安、检察、审计、信访等机关和部门的力
量和资源，形成反腐败工作的整体合力。

记者：《实施意见》对案件和案件线索的通
报、移送方面的规定有哪些？

省纪委：《实施意见》规定，对以下三种情
况需要将案件向纪检监察机关通报：公安机关
在办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如果当事人同时涉嫌
违反党纪政纪的，应当在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纪检监察机关通报，并提供
相应的书面材料；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
程中，决定对党员或者行政监察对象立案侦查
的，检察机关决定对其提起公诉的，均应当在
作出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纪检监察机
关通报；审判机关对犯罪的党员或者行政监察
对象依法判决后，应当在判决（裁定）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
门通报并提供判决书（裁定书）副本等相关材
料。

此外，《实施意见》还规定了案件线索和案
件移送的四种情形：公安、检察机关办理涉及
党员或者行政监察对象的刑事案件，不予立案
或者决定不起诉、撤销案件的，应当在作出处
理决定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案件移送纪
检监察机关；公安、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
中，审判机关在案件审理、裁判文书执行过程
中，发现其他人涉嫌违反党纪政纪的案件线
索，应当在相应诉讼环节终结之日起15个工
作日内移送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在干
部考察、监督管理过程中，发现有涉嫌违纪行
为的，应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办理移送手续，
并提供相关材料；审计机关在审计监督中，发
现有涉嫌违纪行为、职务犯罪、经济犯罪的，应
当及时向纪检监察、检察、公安机关办理移送
手续，并提供相关材料。纪检监察、检察、公安
机关在查办案件中，发现有涉嫌违反财经管理
规定的，应当及时向审计机关办理移送手续，
并提供相关材料。接受移送单位应当及时审
查对方移送的案件线索，并将审查结果及时通
知移送单位。

记者：各成员单位在案件查办过程中如何
协助配合？

省纪委：《实施意见》规定，反腐败协调小
组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通力协作、相互配
合。具体表现有：纪检监察机关在办案过程
中，发现非党员、非行政监察对象涉嫌与被调
查人共同违纪违法犯罪问题的，可以提请公
安、检察机关协同办案；纪检监察机关在办案
过程中，经调查认为被调查人涉嫌职务犯罪，
需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商请检察机关
提前介入进行初查；纪检监察机关可以就涉案
的有关专业问题向检察、审判机关等相关单位
咨询；纪检监察机关在案件初步核实或者调查
阶段，可以视案情需要提请公安机关对重要涉
案人员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被调查人或者重要
涉案人员串供、隐匿、销毁证据或逃往国（境）
外。符合法定必要措施条件的，纪检监察机关
应当出具正式手续，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协助配
合；办案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如果发现被调查
人（侦查对象）或者重要涉案人员逃往国（境）
外，应当及时开展境外追逃追赃工作；对同一
党员或者行政监察对象涉嫌违纪违法犯罪问
题，纪检监察、检察或者公安机关已经启动调
查（侦查）程序的，其他机关应当在职责范围内
积极予以配合；纪检监察机关在案件检查过程
中，认为被调查党员干部确犯有严重错误，已
不适应现任职务或者妨碍案件调查的，可建议
组织部门予以停职。不宜在现岗位继续工作
的，可予以调整；不宜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的，可
予以免职等。

《实施意见》还要求，要善于综合运用组织
处理与纪律处分的手段，形成干部管理的整体
合力。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

省纪委监察厅案件监督管理办公室
负责人首次披露《实施意见》——

反腐败协调小组
是如何工作的？

东方：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力量 农口腐败专案成功告破

对省纪委监察厅各纪检监察室的
办案人员来说，2014年他们的工作流
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现象——

公安、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
中，审判机关在案件审理、裁判文书执
行过程中，发现有其他人涉嫌违反党
纪政纪的案件线索，可以在相应诉讼
环节终结后移送纪检监察机关；

纪检监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
现被调查人涉嫌职务犯罪，需要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在作出移交决
定后，与检察机关完成涉嫌犯罪问题
及线索的移交……

十八届四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集结号，明确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具体内容，即形
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
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

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
规体系。

“我们知道，纪检监察机关是依党
纪来办案的，而法院、检察院等职能部
门则是以法律来办案的，只有党纪与
国法有效衔接，反腐败协调小组各成
员单位才能形成良好合力。我们通过
实行案件情况通报制度，请海南省高
级法院党组将审理的涉及纪检监察机
关查处的党员、行政监察对象案件，在
作出判决（裁定）前，以党内程序向省
纪委通报案件情况，这样做，促进了司
法机关量刑规范化，防止‘同罪不同
刑’，保障司法机关既依法独立行使审
判权，又有效维护司法统一性和司法
权威。”王威说。

由此不难看出，加强和完善反腐
败协调小组职能，如果核心是协作分

工、优势互补，那么，路径方式就是完
善工作机制，规范案件协调工作流
程。近年来，我省通过依纪依法加强
案件线索移送、跟踪督办、信息通报、
案件移交、结果反馈等工作，在突破重
大案件中实现了“无缝对接”。

省纪委表示，随着反腐败力度的
不断加大，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越来越高，期
望越来越大。各执纪执法机关面对当
前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要继
续完善反腐败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各
级反腐败协调小组的作用，形成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强大合
力，这既是主动适应查办案件体制机
制改革的要求，也是进一步加大查办
案件力度和推进抓早抓小工作的需
要。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

完善 | 规范流程让党纪与国法有效衔接D

2014年8月，省纪委将审计部门发
现的东方市供销合作联社主任赵仁华、
东方市农业局局长王兴壮等人涉嫌渎
职的线索转至东方市纪委办理，市纪委
经过周密研究后，立即成立专案组深入
调查，深挖背后是否存在权钱交易等腐
败问题。在农口系列案件的查办过程
中，东方市充分发挥反腐败案件协调小
组的力量，形成了反腐合力。

案件启动调查之初，反腐败案件协
调小组就召开会议，分析案情，厘清责

任，明确由市纪委负责查清涉案党员领
导干部违纪问题，公安机关负责对涉案
老板进行立案侦查。调查过程中，公安
机关依托审计发现的证据，围绕经济问
题进行政策攻心，在充分的证据和强大
的心理压力下，涉案老板交代了曾向东
方市农业局原局长张守明、市供销社主
任赵仁华、市供销社原主任吉江平、市
农综办主任王绪宇、市畜牧局局长陈吉
雄等11人行贿的问题。

9月，东方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

对张守明、赵仁华、吉江平、王绪宇、陈
吉雄等11人进行立案调查，并将情况及
时通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随后市检
察院批准逮捕涉案企业负责人，并由公
安机关实施追逃。

10月中旬，市纪委常委会决定对市
农业局局长王兴壮等4人涉嫌失职渎职
的问题进行立案调查。同时，市纪委在
调查过程中认为，赵仁华、王兴壮、吉江
平、王绪宇、陈吉雄等6人已不宜在现岗
位工作，建议市委组织部免去6人的行

政职务。10月下旬，经东方市纪委常委
会议讨论并报市委批准，对11名涉案人
员分别作出党政纪处分，并将其涉嫌犯
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短评|
东方农口腐败案件涉及人数多达

15 名，影响极其恶劣，严重损害了党和
政府的形象。东方市委市政府和东方
市纪委对侵吞惠民资金、侵害群众利益
的违纪违法行为和人员始终保持“零容

忍”的态度，坚决予以打击，获得社会各
界一致好评。在该案的查处中，东方市
纪委注意发挥反腐败案件协调小组的
作用，坚持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反腐，
密切加强与反腐败案件协调小组各组
成单位的沟通协作，充分发挥各职能部
门惩治腐败的能动作用，形成办案合
力，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
息，确保了国家各项强农惠农政策落到
实处。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李肖珏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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